
附件 1 

 

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工作流程，保证

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工作（以下简称分级评价工

作）公正、透明、规范、有序开展，有效引导医疗机构积极

开展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信息化建设，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参与分级评价工作的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

所属机构、相关医疗机构等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管理全国分级评价工作，

具体工作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有关单位承担。各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分级评价工作，组织辖区内医疗机

构进行电子病历信息化建设并开展分级评价。地方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可以委托所属事业单位或组建电子病历分级评价

专家组承担相关工作。 

第四条 分级评价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免费实施、客

观公正、安全规范”的原则进行。 

承担评价工作的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医疗机构

收取评价费用。参与评价工作的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影响评价工作的公平公正。  



第五条 分级评价工作通过“电子病历系统分级评价平

台”进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放

平台管理权限。 

第六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

统一要求，组织辖区内医疗机构按照规定时间登录“电子病

历系统分级评价平台”填报数据，由平台出具自评报告，报

告内容包括电子病历应用水平自评等级与得分。二级以上医

院要全部按时参加分级评价工作，鼓励其他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积极参与。 

第七条 自评等级为 0—4 级的医疗机构，经省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后生效。审核内容主要包括医疗机构填

报信息是否真实有效等。 

第八条 自评等级为 5 级及以上的，由省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进行初核，初核其填报信息真实有效后，提交国家卫

生健康委进行复核。 

第九条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将 4 级及以下分级

的审核权限下放至地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经省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批准，有条件的地级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向

国家卫生健康委申请 5 级初核权限，经培训考核合格后发放

相应权限，并进行动态考核管理。 

第十条 医疗机构要建立分级评价工作管理机制，明确

本机构相关职能部门和专人负责分级评价工作。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要确保填报数据客观、真实，并按

要求准备相关备查材料。提交的评价申请材料不全、不符合

规定内容及形式或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或未按要求补

充材料的，视为放弃评价工作。 

第十二条 分级评价工作周期为一年，评价结果反映其

参评周期内的电子病历应用水平。间隔超过 2 年未参加评价

的医疗机构，需再次通过原级别评价后再申请更高级别评

价。 

第十三条 按 2011 年《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分级

评价方法及标准（试行）》要求已获评 5 级及以上的医疗机

构，可在已取得级别的基础上直接申报更高级别。 

第十四条 参与分级评价工作的各单位及人员应当加强

信息安全管理，提高信息系统安全防护水平，不得向无关人

员泄露相关数据信息。 

第十五条 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依据本管理办法

制定本省份分级评价工作实施细则。 

 


